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专技职称及岗位等级
	
	行政职务
	
	政治

面目
	

	最高学历及毕业学校、专业
	
	身份证号
	

	家庭住址
	

	爱人或其他紧急联系人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
	工作单位
	
	职务职称
	

	申请因私出国（境）情况
	外出国家或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 出访机构：

外出事由（请详细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）：

预计出国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； /  预计回国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要

注意

事项
	1.教职工的因私出国(境)证件（含普通护照、往来港澳通行证、往来台湾通行证）须交由学院集中保管，不得私自保存。

2.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实行“一事一审批”制度，未经学院审批同意，不得私自出国（境）。

3.申请因私出国（境）人员请于离校前5个工作日到行政处办理审批手续。

4.领取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前认真接受出国（境）前安全教育，并签订《承诺书》；离境前要向本单位负责人汇报最终实际的出国（境）时间。

其中出国时间在3个月及以上者，出国前须与学院签订有关协议，否则将按自动离岗处理。

5.在国（境）外期间按照审批的外出时间、地点开展活动，要定期（一周至少一次）向本单位负责人汇报本人在国（境）外的日常情况，遇有突发重大事件，要及时向本单位和学院汇报。

6.回国（境）后，第一时间向本单位负责人销假，汇报外出情况；一周内（以往返机票为准）将出国(境)证件交回行政处，并简要汇报本人在国（境）外的情况，如实填报《回访表》。

7.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：违反规定不经审批私自出境或者办理出（国）境证件的，给予记过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。

	个人

申请
	本人已熟知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的有关工作要求，保证所填报信息真实、有效，将按照上级部门和学院因私出国（境）的相关规定执行，如有特殊情况将及时汇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所在单位意见
	我已做好            同志因私出国（境）前的安全教育和相关提醒工作；在该同志因私出国（境）期间将与其保持经常性沟通联络，并做好教育管理、安全提醒等工作；在其回国（境）后将详细了解其在国（境）外的工作、生活情况，并督促其尽快向学院报到；如其未按期回国（境）或有其他特殊情况将及时向学院汇报，并妥善处理。
是否同意该同志因私出国（境）：         

其他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业务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行政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	行政处登记信息：
是否做了行前安全教育及签订承诺书：

是否询问外出期间情况及填报回访表：

实际外出国家或地区：

实际出国及回国时间：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：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注：请双面打印本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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